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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）

富民县民政局文件

富民政提案复〔2022〕2号

关于对县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
第 74号提案的答复

冯绍云委员：

您提出《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

理。经 2022年 6月 14 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聚焦急难愁盼，补齐民生短板”的建议。

富民县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密结合“我为群众

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坚持在发展中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持续聚

焦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，着

力补齐民生短板，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通过老旧小区改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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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街小巷整治提升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

活质量，让城乡发展更协调，人民生活更幸福。为统筹社会建

设工作，富民县在 2019年成立县委社会工委，挂牌在县民政局，

由富民县委副书记担任书记，每年制定工作要点，开展“百佳小

区”、“最美庭院”、“最美街巷”“最美楼道”“最美阳台”等创建工

作，目前为止，富民县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90个，永定街道开展

“党建引领、红色物业、联合物管”试点，让群众充分参与小区

管理，成立 46个小区业主委员会。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活

力。

二、建议中关于“不断夯实基层基础”的建议。城乡社区是

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，社区治理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既

是一项基础性工作，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，更是一项改革

发展工程，社区居民参与是实现“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

有”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途径，是提升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，

做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是夯实基层基础、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

要求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。

近年来，富民县制定实施了《富民县全面推行村级组织“大岗位

制”工作方案》，《富民县社区（村）小微权力清单及运行规范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规

范村（社区）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方案》等制度文件，不断加

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，进一步厘清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

治组织的权责边界，探索工作事项准入制度，减轻村级组织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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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，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，不断深入推动基层

法治、德治、自治相融合，构建共建、共治、共享格局。今年

以来，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，动员社区社会组

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。今年，每个城市社区培育社

区社会组织不少于 10个，村改居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少于

5个。社区社会组织的增强将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。

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

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关丽娇

联系电话：688163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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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民政局

2022年 6月 15日
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，县政协提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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